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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函质安〔2025〕151号
 
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各有关单位 ：
为充分调动建筑施工企业内部人员发现事故隐患的主动性、积极性，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隐患排查治理能力，促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地落实，有效防范遏制事故发生，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工作要求，现就进一步推动建筑施工企业建立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建筑施工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
推动建立健全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是国务院安委会为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促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地，有效防范遏制事故发生出台的一项创新性举措，有利于激发企业开展事故隐患自查自纠的内生动力，实现由“要我安全”变为“我要安全”，有利于化解监管执法力量不足与在建项目面广量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高安全监管质效。各地要积极推动建筑施工企业建立并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促进全省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自觉主动、动态性开展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构筑安全生产领域的“人民防线”。2025年6月底前推动各建筑施工企业建立并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推动奖励机制和措施落地落实。
二、扎实推进各项具体工作任务落实落地
各地要根据地方实际，结合正在推动的智慧工地、建安码等工作和“安全生产月”等主题活动，推动建筑施工企业以房屋市政工程在建项目为载体进一步落实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一）明确报告内容。鼓励施工现场从业人员重点报告人的不安全行为、设施设备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安全管理存在的缺陷和漏洞。
包括但不限于：未按规定排查整治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履行审批、论证、交底、验收等安全管理程序；未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开展应急演练；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施工现场深基坑、支模架、脚手架、临边洞口等安全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附着顶升、拆除，起重吊装、临时用电、高处作业、密闭空间以及其他危险作业，未按规定落实安全措施；动火作业未清理现场可燃物、未办理动作作业证、动火人员未持证上岗或持假证上岗、动火作业现场无监护人；易燃易爆物品管控不到位等。 
（二）拓展报告途径。推动施工企业或项目明确受理从业人员报告事故隐患的机构人员，灵活采用微信程序、电话、电子邮箱等多种受理方式并在醒目位置向全员公示，简化报告程序、畅通报告渠道，让从业人员清楚“向谁报告、怎样报告、报告什么”。积极引导施工企业或项目通过“江苏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统”或“智慧工地”平台对报告的各类事故隐患做好记录，形成报告奖励清单台账，如实记录员工内部报告事故隐患的时间、部位、问题和排查整改及举报奖励等情况，实现事故隐患的查找、举报、排查、整改、奖励等各环节的闭合管理。
（三）推动核查整改。对从业人员报告的事故隐患，施工企业或项目相关负责人要及时与报告人员沟通、商研并组织核查，核查属实的要立即整改；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不能立即整改的，应当落实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措施，并向属地住建部门报告。
（四）落实奖励资金。推动施工企业或项目按照财政部、应急部印发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号）规定，在安全生产费用中提取、设立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资金，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鼓励“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等突出问题予以重奖。
（五）强化宣传引导。加强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的宣传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对本单位、本岗位事故隐患的辨识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
三、强化机制落实情况监督管理
各地要坚持把推动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作为践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重要举措，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推动力度。要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及时宣传先进企业典型经验，定期公布相关案例，营造“人人都是安全员、处处都是安全岗”的浓厚氛围。要加强对本地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落实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鼓励全面自查自改事故隐患，激发企业内在安全生产动力，对走过场、搞形式、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和项目及时督促整改。
根据省安委会有关要求，我厅将于今年12月底前对各地房屋市政工程开展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期间我厅将强化工作调度，确保企业内部事故隐患报告奖励机制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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